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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
关于建立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健康体检等制度的

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4〕9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北部新区组

织部（人事局）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

新形势下拥军优属工作的意见》（渝委发〔2013〕19 号）关于：

“认真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，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

服务，建立和完善重大节日慰问、健康体检等制度”的规定，现

就建立和规范我市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健康体检、重大节日慰问制

度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健康体检制度。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健康体检，未达

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每两年进行一次，已达到法

定退休年龄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每年进行一次。自主择业军转干

部健康体检标准按照安置地移交地方的军休干部标准执行，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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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办法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自行制定。

二、规范重大节日慰问制度。每年“八一建军节”和“春节”

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进行广泛慰问。慰问主要以传递党和政府的

关怀、促进群体稳定为目的，坚持把解决实际困难和宣传党的方

针政策结合起来，可采取召开座谈会、个别走访等方式进行，具

体实施办法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自行制定。

三、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健康体检和重大节日慰问由各区县

（自治县）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服务部门组织实施,所需经费由

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安置地财政纳入部门预算统筹安排。

四、本通知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执行过程中有何问

题或建议，请及时反馈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2014 年 5 月 6 日


